场内施封操作说明

一、具备以下条件，并使用传统关锁的出口车辆需场内施封：

（一）在进场通道刷转关单（即司机纸）后显示“1至4号道施封”的车辆；

（二）在进场通道刷转关单（即司机纸）后显示“请到待处理区”并由待处理放行的车辆。

二、需场内施封的车辆请走1－4号通道出场，由驾驶员到岗亭领取关锁并办理盖章手续，施封后经武警验核方可刷条形码出场。

三、进口车辆、电子关锁车辆请走5、6号通道。

四、查验完毕的出口车辆，由查验科武警施封后走5、6号通道出场。

五、当遇到特殊情况时，我办将采取应急施封

六、咨询电话：0769－22007105。

应急施封方法：启用应急施封窗口，分流部分车辆至应急施封区，司机在应急施封窗口领取封条，自行锁封后，按车场指引出场。
